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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界定服务指引

1、 界定背景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22〕19号）和《广东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转发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粤财税〔2022〕17号，以下统称《通知》）有关精神和广东省人民政府授权，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下简称合作区）税务局对企业主营业务是否属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以下简称《优惠目录》）难以界定的，提请合作区经济发展局、金融发展局出具意见，确保企业所得税政策落实落细落准，引导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新产业在合作区发展集聚。
二、适用对象
按照《通知》规定，合作区税务局对主营业务是否属于《优惠目录》难以界定的企业。
三、界定程序
合作区税务局根据《通知》要求，对主营业务是否属于《优惠目录》难以界定的企业，提请合作区经济发展局、金融发展局进行界定，并附上企业名单和相关申请信息。合作区经济发展局、金融发展局自收到合作区税务局界定请求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通知企业按要求提供界定所需材料，具体包括：
1.《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企业所得税优惠主营业务界定信息采集表》（格式见附件）；
2.《<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名词解释及界定要点》中对应所需的相关材料。
合作区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审查资料的完整性、程序的规范性等。企业提供的材料齐全，符合规定形式的，合作区行业主管部门予以受理；企业提供的材料不完整或不符合规定的，合作区行业主管部门退回并通知企业于五个工作日内重新提交；企业逾期未提供相关材料的，按照当年其主营业务不属于《优惠目录》进行判定。合作区行业主管部门原则上应在三十个工作日内向合作区税务局出具界定意见（专家评审时间不计入时限），并将界定意见通知相关企业。
本指引由合作区经济发展局和金融发展局负责制定和解释。
四、实施期限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9年12月31日。

附件：1.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企业所得税优惠主营业务界定信息采集表
2.《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名词解释及界定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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